




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學生實習作業要點 

中華民國 106 年 1 月訂定 

一、 為培育藝術管理及文化行政之人才，提供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實務實習之機

會，本局訂定「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學生實習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

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要點所稱「實習」系屬由國內外大專院校在學學生，向本局提出申請後

經相關人員面談或書面審核同意，以義務性質至申請單位及館舍學習。 

三、 申請資料: 

(一) 實習申請表。 

(二) 自傳。 

(三) 學經歷證明文件。 

(四) 實習計畫書。 

四、 實習時數: 

(一) 時數累積限制: 

1. 以學期計算方式:每周不得少於 32 小時。 

2. 以暑假期間計算方式:暑期不得少於 200 小時。 

3. 實習不得分段，一次實習完畢為限。 

(二) 實習學生不得遲到早退，並按時簽到退，如需請假應填具假單交予指導

員，受理單位辦理請假完成，始得請假，請假時數不得列入實習時數計算。 

(三) 實習時間應依實習單位規定，如因業務需要，應配合週末或假日輪值。 

五、 實習結束:實習結束前繳交一篇實習心得交予指導員，字數不得少於 2千

字，並繳回識別證。 

六、 督導考評: 

(一) 實習單位需指派一名為實習生指導員，依實習生考評表評量，包含出勤考

核、工作表現、服務熱誠及實習報告，依實考評。 

(二) 實習生學習期間應服從專責人員督導及考核。 

(三) 實習時數不足及未依時間內繳交實習報告，不開具實習證明。 

(四) 申請實習學生依規定到館舍報到，實習期間如有任何不適或損害館譽之行

為，經指導員提出，本局有權終止實習並撤銷實習資格並通知就讀系所。 

七、 實習期滿:經指導員依實考評通過，由實習單位開具實習證明。 

八、 實習期間由實習單位提供保險。 

九、 實習學生應接受指導員之督導，使用設備、文案資料應負有保密之義務；

實習期間取得資料或文件(含實習報告)未獲實習單位同意，擅自對外發表者，

本局得依法追究責任。 

十、 學生實習期間不得從事違法或損害本局權益及聲譽之情事。 

十一、 本要點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實習生申請表 

姓名  性別  年齡 
 

身分證字號    
出生年

月日 
年   月   日 

就讀學校  

科系、年級  

專長、興趣  

語文能力 □英語   □日語   □韓語   □法語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

實習期間  

申請實習單位 

志願序 

 

1. 單位_______________ 館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2. 單位_______________ 館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 單位_______________ 館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學生聯絡方式 

通訊地址： 
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

E-mail： 

學生指導老師 
指導老師姓名： 
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

緊急聯絡人 

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: 

連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     

地址: 

學校系主任 

或所長簽章 

 

 

學校電話:                系(所)辦分機: 

無系主任或所長簽章不予受理 
 
註: 

依「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學生實習作業要點」之規定，申請實習者必須繳交 1.申請

表(本表格)、2.自傳、3.學經歷證明文件(在學證明文件或含有當期學年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

面影本，外國大學者依教育部公告之「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」辦理)及 4.實習計畫書

(500 字為原則)。請使用專用信封封面，並確認資料齊全無誤後，於收件截止日前(即日起至

106 年 6 月 3 日，郵戳為憑)寄回新北市政府文化局。 

(本年度曾遞件申請者，只須繳交申請表，免繳交自傳、學經歷證明文件、實習計畫書;且申

請表免學校系主任或所長簽章)   

編號 :     

(本局填寫) 

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 

實習生實習報告(實習生填寫) 

實習單位  

實習生姓名  

學校名稱/系所  

 

    指導員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簽章: 

實習報告 

 

(本表可複製使用，實習報告 2000 字至少含 4 張照片。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「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學生實習作業要點」之規定: 

1. 實習結束:實習結束前繳交一篇實習心得交予指導員，字數不得少於 2千字。 

2. 督導考評:實習時數不足及未依時間內繳交實習報告，不開具實習證明。 



  

截止日期：自 106 年 6 月 3 日（星期六） 

報名者：   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

地 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以掛號郵件投遞，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，而致無法報名，由報名者自行負責。 

寄件前請再檢查相關書表是否繳交：□1.申請表□2.自傳□3.學經歷證明文件□4.實習計畫書 
(本年度曾遞件申請者，免繳交自傳、學經歷證明文件、實習計畫書) 

掛號 

貼足郵資 

22001 新北市板橋區中山路 1 段 161 號 28 樓 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科  收 

申請暑期實習生 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 106 年度暑期實習生專用信封封面 



單

位
館舍名稱 名額 實習地點/地址 實習內容(請詳實填細實習內容)

應俱備之條件

(如:技能、語言等)

文

化

設

施

科

板橋435藝文

特區
2

板橋435藝文特區(新北市

板橋區中正路435號)

1.協助園區展演活動、課程相關庶務及現場活

動執行如435藝文季、Open studio等。

2.協助園區行政工作：整理資料、照片、美編

排版等相關行政工作。

3.協助園區展間維護、展覽秩序管理等

1.熟悉Photoshop、Illustartor等平面設

計軟體及動畫製作相關軟體者尤佳。

2.有藝文展覽、活動經驗者尤佳。

3.具辦公室文書軟體(Office

Word/Excel/PowerPoint)技能尤佳。

十

三

行

博

物

館

營運推廣組 2
新北市立十三行博物館/新

北市八里區博物館路200號

導覽、體驗活動教學協助、暑期活動支援、展

覽問卷調查、協助整理文物標本、其他交辦事

項協助

1.熟稔外語佳

2.熟悉美編軟體佳

五股成功分館 1
新北市五股區西雲路165號

5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八里分館 1
新北市八里區舊城路19號5

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三重分館 2
新北市三重區自強路一段

158號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三峽分館 1
新北市三峽區永安街9巷5

號2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土城親子分館 1
新北市土城區中州路28巷

30號4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樹林柑園圖書

閱覽室
1

新北市樹林區佳園路三段

128號2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土城清水圖書

閱覽室
1

新北市土城區清水路243號

2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板橋忠孝分館 1
新北市板橋區國慶路149巷

21弄16號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板橋浮洲圖書

閱覽室
1

新北市板橋區大觀路二段

163號2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永和民權分館 1
新北市永和區民權路60號7

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
1.具基本文書處理為佳

2.具美編基礎為佳

3.善溝通、個性活潑主動、具強烈學習精

神。

深坑分館 1
新北市深坑區深坑街10號1

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板橋四維分館 1 新北市板橋區陽明街168號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新店分館 1
新北市新店區北新路三段

105巷2號3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瑞芳分館 2 新北市瑞芳區中正路1號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平溪分館 1
新北市平溪區公園街17號3

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、國台語

樹林分館 1
新北市樹林區中山路二段

80號3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板橋溪北分館 1
新北市板橋區篤行路二段

133號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樹林彭厝圖書

閱覽室
1

新北市樹林區國凱街65號3

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樹林三多圖書

閱覽室
1

新北市樹林區福興街17號2

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樹林保安圖書

閱覽室
1 新北市樹林區保順街88號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樹林大安圖書

閱覽室
1

新北市樹林區大安路118-1

號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三重五常分館 1
新北市三重區五華街7巷30

號2樓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石碇分館 1
新北市石碇區碇坪路1段65

號

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、推廣閱讀活動、一

般行政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。
電腦文書處理

小計: 25人

新

北

市

立

圖

書

館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 106年暑期實習生名額表-第二次公告名額

申請資格:對博物館、藝文館舍及文化產業有興趣之國內、外大專院校在學學生

實習時間:106年7月1日至106年8月31日止

總需求名額:29人

小計:2人

小計:2人


